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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務局嘉義林區管理處 
阿里山國家森林遊樂區 

停車場設置充電樁營運服務租賃契約(稿) 
 

 

立租賃契約書人 

出租人：林務局嘉義林區管理處(以下簡稱甲方) 

承租人：                     (以下簡稱甲方) 

茲甲方為提供電動車輛於遊樂區充電服務，以提昇遊樂區服務品質及行車安

全，經公開標租於 111年   月   日由乙方得標承租「林務局嘉義林區管理處

阿里山國家森林遊樂區停車場設置充電樁營運服務」，經甲乙雙方就租賃條件

達成合意，簽訂「林務局嘉義林區管理處阿里山國家森林遊樂區停車場設置充

電樁營運服務租賃契約」，約定內容如後： 

 

 

基本條款 

 
一、契約包括下列文件： 

(一)招標文件及其變更或補充。 

(二)投標文件及其變更或補充。 

(三)決標文件及其變更或補充。 

(四)契約本文、附件及其變更或補充。 

(五)依契約所提出之履約文件或資料。 

二、契約所含各種文件之內容如有不一致之處，除另有規定外，依下列原則處

理： 

(一)招標文件內之契約條款及投標須知優於招標文件內之其他文件所附

記之條款。但附記之條款有特別聲明者，不在此限。契約條款與投標

須知內容有不一致之處，以契約條款為準。 

(二)招標文件之內容優於投標文件之內容。但投標文件之內容經機關審定

優於招標文件之內容者，不在此限。招標文件如允許廠商於投標文件

內特別聲明，並經機關於審標時接受者，以投標文件之內容為準。 

(三)文件經機關審定之日期較新者優於審定日期較舊者。 

(四)大比例尺圖者優於小比例尺圖者。 

(五)決標紀錄之內容優於開標或議價紀錄之內容。 

(六)同一優先順位之文件，其內容有不一致之處，屬機關文件者，以對廠

商有利者為準；屬廠商文件者，以對機關有利者為準。 

(七)招標文件內之標價清單，其品項名稱、規格、數量，優於招標文件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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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文件之內容。 

三、契約文件之一切規定得互為補充，如仍有不明確之處，應依公平合理原則

解釋之。如有爭議，依相關法令之規定處理。 

四、經雙方代表人或其代理人簽署契約正本 2份，機關及廠商各執 1份，並由

雙方各依規定貼用印花稅。副本__4__份，由機關、廠商及相關機關、單

位分別執用。副本如有誤繕，以正本為準。 

 

土地及經營使用範圍 

 
五、出租標的：林務局嘉義林區管理處阿里山國家森林遊樂區停車場 2格停車

位。詳附件一。 

六、土地坐落：嘉義縣阿里山鄉阿里山段 73-4地號，使用面積 26.95平方公

尺。 

 

用途 

 
七、設置充電樁營運服務。甲方同意於出租標的空間範圍提供予乙方建置充電

樁及安裝相關設備及管線。乙方除設置充電樁營運服務不得做其它使用。 

 

租賃期間 

 
八、租賃期間自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計 4年。 

 

土地租金及回饋金 

 
九、土地租金 

(一)本案得標廠商於遊樂區停車場設置充電樁所使用之土地，應繳納土地

使用租金。 

(二)租金每年新臺幣   元，分 2期繳納，以半年收租一次。第 1期租

金     元整應於契約生效日起 10日內向機關公庫繳清，第 2期租金     

元整應於該期(本契約生效日起第 7個月)開始日前（不包括開始日，

另期限最後日如逢星期例假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得以次日

代之）繳清。 

(三)申報地價或租率調整時，承租人應照調整之租金額自調整之月份起繳

付。 

(五)前項所稱租率調整係指法令規定逕予出租之租金率發生變動，變動後

之租金率高於得標之租金率時，改按法令規定逕予出租之租金率計算

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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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回饋金 

(一)乙方於正式營運後提供合作回饋金給甲方。回饋金計算為乙方之充電

服務營運中，每度電提撥新台幣__3__元整(含稅)，乙方提供監控系

統產出之營運數據給甲方核對確認回饋金額。 

(二)乙方營運相關使用之水電費、管理費及營業必須繳納之稅捐由乙方負

擔。 

(三)乙方正式營運後次日起，每期結算日為每年度 6月 30日及 12月 31

日共 2期，結算日後 14日內乙方應將包含充電服務營運之數據度數

與該案總計回金額以公文方式提供予甲方確認，甲方有疑慮需於 7工

作日內提出，若無提出將視為雙方確認無誤。 

 

匯款 

 

十一、乙方需將款項匯至甲方下列指定之帳戶(戶名：嘉義處 407專戶；銀行

名稱：臺灣銀行嘉義分行；帳號：014037057363) 

 

價格及收費 

 
十二、乙方設置電動車輛充電樁提供充電服務，得依實際提供服務所需之各項

成本，逕向使用之車輛或使用者收取必要的服務費用，但其收費標準不

得高於遊樂區以外地區之充電服務費，維護使用人之權益，需遵守下列

事項： 

(一)充電樁應標示收費價格。 

(二)加設夜間照明設備。 

(三)不得以任何名目加價或加收服務費。 

(四)乙方應提供使用信用卡或其他多元付費之設備，便利使用人。但金融

機構拒絕辦理者，不在此限。 

(五)充電樁服務費之收取，應依規定給予收據或統一發票。 

 

月報表之報備 

 
十三、乙方應於經營期間，按季於次月 10日前製作前季之月報表，向甲方報

備，包括： 

(一)報表提供內容包括充電樁之充電車次、充電時數、充電樁用電量、實

際收取金額之明細表向甲方報備，供甲方查核，甲方如有其他資料統

計需求，將另行通知乙方配合。 

(二)甲方就前款月報表如有疑義或須乙方補充說明者，乙方應於甲方通知

期限內補足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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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利義務 
 

十四、乙方所架設之充電設備、其周邊相關系統設備之所有權均歸乙方所有；

甲方不得擅自對乙方設備進行搬移、破壞、調整或任何造成乙方設備停

機或損壞之一切相關行為。否則甲方應賠償乙方相關損害。 

十五、乙方應負責乙方設備的保養、維護及管理。為維持甲方據點服務品質，

乙方設備如有損壞、竊盜事故或其他異常狀況，乙方應於 5個工作日內

修復完成。若無法在規定時間內修復時，乙方應以書面向甲方報備且說

明原因，儘速修復。 

十六、甲方需於合約期間內同意乙方與乙方客戶於籌設與合作期間得進出園

區，進行充電站安裝與充電。 

十七、乙方應使其員工確實遵守各項管理規定，並採取有效之安全措施。如有

違反，致生損害於他人(包括但不限乙方人員、甲方人員或其他第三人)

之生命、身體或財產者，乙方應負賠償之責。 

十八、契約存續期間，如因乙方營運所導致妨礙環境保護、衛生、公共安全秩

序、人員傷亡或其他意外事件，如責屬乙方所肇致確認者，概由乙方負

賠償及撫卹責任。 

十九、甲方應提供乙方依規範向台電申請用電等程序使用之法定文件。 

二十、雙方應於租賃期間屆滿前二個月內，再行約定處置方式，雙方如屆滿時

仍未達成協議者，乙方應於屆滿日起算三個月內，自行將充電樁系統拆

除遷移，相關費用由乙方自行負責，甲方應給予必要之協助。 

 

契約終止 

 
二一、乙方如有下列之情事之一時，經甲方書面通知限期改善而仍未依限改善

者，甲方得終止本契約且不負損害賠償責任，並得依實際情形請求損害

賠償。 

(一)乙方未依限繳納合作回饋金逾 1個月，經甲方公文催繳 20日以上仍

未繳納者。 

(二)乙方未於簽約時起 40個日曆天內完成籌設及營運。 

(三)乙方損毀甲方所提供之設施或其他設備而不負責修復者。 

(四)違反法令或契約規定事項者。 

二二、乙方如有下列之情事之一時，甲方得不經催告立即中止本契約；其因而

致甲方受損害者，甲方並得請求損害： 

(一)乙方經法院裁定重整或宣告破產、進行破產法上之和解或有公司法第

一百八十五條第一項所定情事或因違反法令經行政主管機關命令解

散或命令停業或歇業。 

(二)因與第三人發生債務紛爭致債權人至本營業現場索債或聲請法院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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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營業現場執行查封程序未能於一個月內解決者。 

(三)乙方負責人因違反法律致被判有期徒刑確定，因而不能負責經營；且

未能於兩個月內更換負責人者。 

(四)乙方有重大違約或重大違反法令致嚴重影響其經營之能力或甲方聲

譽者。 

二三、甲方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乙方得通知終止合約，甲方並應賠償乙方一切

損害： 

(一)甲方違反本合約之條款或不履行本合約約定之義務。 

(二)因甲方因素而造成台電電表被取消。 

(三)甲方擅自將乙方設備遷移或其他處分，乙方得隨時取回占有乙方設

備，乙方並得請求損害賠償。 

二四、標的如因不可抗力(戰爭、火災、風災、地震等)之因素滅失，或經乙方

判定達不能正常使用收益之程度時，乙方得終止本契約。 

二五、乙方於租期屆滿前，自願放棄經營，應於三個月前以書面通知甲方，並

於放棄經營之日起 15日內，將標的物回復原狀點交返還甲方，並不得

請求任何補償。 

二六、本契約租期屆滿或經終止時，乙方應於期滿或終止後 15日內遷離本約

標的，並將本約標的物回復原狀點交返還甲方，並付清合作回饋金、違

約金及其他賠償。若乙方遷出時有任何物品留置或未恢復原狀，應視為

廢棄物，任由甲方處理，乙方不得異議，所生費用由乙方負擔。 

二七、乙方未依前款規定遷離，甲方得採取必要之法律行動，取回本約標的及

驅離乙方，所需費用由乙方負擔，其因而致甲方受損害者，甲方並得請

求損害賠償。 

二八、乙方於合作期間內如欲出售乙方設備，需確保受讓人仍依本合約訂定條

件執行，繼續給付甲方回饋金。 

 

甲方：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嘉義林區管理處 

統一編號 

地址：嘉義市林森西路一號 

電話：05-2787006 

 

 

乙方： 

負責人： 

統一編號： 

地址： 


